
 

 

 

 

 

 

 

泉鲤政人社〔2020〕8号 
 
 

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福建省 

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高级技师评审 

暂行办法的通知 

 

高新区管委会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健全机关事业单位高级技师培养、使用及评价机

制，现将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福建省机关事业单位

工勤人员高级技师评审暂行办法》（闽人社文〔2020〕4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 
 

泉州市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0年 2月 5日 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泉州市鲤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2020年 2月 5日印发 
 


